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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期高教深耕計畫-國際重點學院/領域計畫
1. 基本資料
	計畫編號
	GARS114     (請填入後三碼)

	主持人姓名
	

	單位(學院/系所/研究中心)
	

	計畫關鍵字
	(請提供3-5個關鍵字，例:史丹佛大學、合作研究室)

	結案報告繳交日期
	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2. 執行內容與過程(依據您申請的補助項目分點撰寫，內容應需對應設定之KPI，並輔以時程、照片(含圖說)等方式呈現，以不超過8頁為原則):
【範例一：舉辦雙聯學制研究論壇/工作坊】
(1) 活動規劃與籌備：(說明主題、議程、講者邀請、推廣方法等)
(2) 活動執行情形：(說明活動時間、地點、參與人數、活動花絮等，可附上議程與活動照片)
(3) 交流情形與討論摘要：(簡述論壇中的重要討論與後續合作共識)
(4) 認列KPI：第7項
    【範例二：標竿大學及學院人才交換與研究互訪補助-Inbound/Outbound】
(1) 出訪/來訪人員：(姓名、職級、所屬單位)
(2) 出訪/來訪機構：(國別、學校/機構名稱)
(3) 期程：(自 O 年 O 月 O 日 至 O 年 O 月 O 日)
(4) 交流紀要：(說明期間進行的研究、教學、合作洽談等內容與過程，可附上活動照片、成果等)
(5) 認列KPI：第1、6、13項

3. 達成之關鍵績效指標 (KPI): 114年8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
	序號
	KPI項目
	原設定目標值
	實際達成目標
	未達成原因說明

	1
	與標竿姐妹學校 (如日本慶應義塾大學、澳洲格里菲斯大學、泰國瑪希朵大學、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等) 合著論文數
	
	
	

	2
	延攬國外優秀教研人才擔任專任教師人數
	
	
	

	3
	延攬國外優秀教研人才擔任研究人員人數
	
	
	

	4
	碩博士學位國際學生人數
	
	
	

	5
	交換教師人數（出國）
	
	
	

	6
	專任教師參與出國交流人次
	
	
	

	7
	境外學者來訪人次
	
	
	

	8
	雙聯學制學生人數(排除進修學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、學士班)、外國學生人數
	
	
	

	9
	本國碩博學生出國進修交流人數
	
	
	

	10
	本國博士生移地研究人數（至少 2 周以上）
	
	
	

	11
	45歲以下之教師、研究員、博士後或博士生從事國際合作、短期訪問、從事移地研究等人次
	
	
	

	12
	專任教師發表國際專書（含創作作品集）數
	
	
	

	13
	SCIE、SSCI、A&HCI、EI、TSSCI、THCI 等期刊論文數(須為國際合作/著)
	
	
	

	14
	與國外進行學術合作交流計畫件數
	
	
	



4. 質化成果說明 (以不超過1頁為原則):
1. 對個人/單位/博碩士學生/博士後/研究員的影響(例如：促進系所國際能見度、建立新的研究合作網絡等)：
2. 對學校的貢獻(例如：深化與特定標竿大學的合作關係、提升學校特定領域的國際聲譽、吸引優秀國際人才等)：
3. 永續性與未來發展(例如：說明本次計畫成果如何延續，以及未來的合作規劃)：

5. 經費使用情形:
	【A】
核定經費總額(元)
	【B】
已使用經費總額(元)
	【B/A】
執行率 (%)
	【B-A】
未使用經費(元)

	
	
	
	


註：未使用經費將由主責單位(研究發展處)統籌管理。

6. 計畫執行檢討與建議(說明計畫執行過程中遇到的困難、挑戰，以及解決方法，並對未來相關計畫的推動提出具體建議，以不超過1頁為原則)：


7. 附件(若有相關佐證資料請附於此處，並條列附件清單)：
【範例】
1. 合作協議/MOU草案或影本
2. 發表論文/專書之影本或連結

【附註】
1. 請主持人於計畫執行結束後1個月內繳交本成果結案報告。最遲應於115年1月31日前繳交至承辦信箱。
2. 成果結案報告請以電子郵件方式(MS Word電子檔)寄送至計畫承辦信箱：gars@kmu.edu.tw。郵件主旨請註明：成果結案報告-[計畫編號]。
3. 經費使用仍盡可能於114年11月底前進行核銷，最遲不可超過114年12月15日左右(以會計室最新公告為準)，以免本校會計室無法進行後續核銷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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